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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限额赔偿制度已成为我国民事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这一制度违背我国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原则入手，进

一步分析这一制度设立脱离了实际，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最终得出应予以及时撤销的结论 关键词：医疗损害限额赔

偿制度 违法性 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是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影响很大。我国自国务院颁布

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2年9

月1日实施以后，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医疗损害限额赔偿制度。

实践证明，我国医疗损害限额赔偿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其合

理性及合法性遭受广泛质疑，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该

制度的违法性。 一、《条例》限额赔偿制度种种表现及评判 

（一）、《条例》将自然科学原因力取代了民法的因果关系

。 日本著名法医学者渡边富雄提出的“损害参与度”理论，

将致害的可能率按百分比划出十个等级，来判断加害行为或

事件原因力大小。这一理论属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民商法中多因一果损害赔偿案件中，各个“加害行为或

事件”原因力大小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因果关系

结构性要素标准中的重要成份，在共同侵权或过失相抵案件

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这样，但它仍无法取代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而《条例》无视“损害参与度”属于事实上的

因果关系判断的情形，将其直接上升到法律上进行认识，取

代了民法的因果关系。《条例》第49条规定：“确定具体赔



偿时，应当考虑医疗过失在医疗事故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

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为了该

条规定进一步实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36条

将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完全、主要、次要、轻微责

任，相对应民事责任为损失额的100%、75%、50%、25%。 直

接原因并非就是主要原因，间接原因也并非是次要原因①。

通说认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非等同于自然科学事实上的

因果关系。间接原因往往成为主要原因，患者身患疾病，呼

唤救治，由于医方失误造成病情恶化而伤亡，当然患者伤亡

的直接原因在于疾病，间接原因在于医方失误。这种失误造

成患者痊愈机会丧失，医疗事故责任场合中著名的“机会丧

失”的因果关系原理，决定医方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

《条例》直接将自然科学的原因力取代了民法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将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赔偿责任，完全与民法原理背

道而驰。其次，民事主体对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根

本原因在于“过错”，耶林的名言生动揭开了一般民事侵权

归责的本质特征，他说：“使人负损害赔偿，不是因为有损

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

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同理，受害

人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形之下，也应当付出相应的否定性代价

。故只有在过失相抵或损益相抵的情形下，才能减轻加害人

的民事责任。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受害人身患疾病不属于民

事过错范畴，无需减轻医院责任。另外，通说认为，在加害

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即使受害人有一般

过失，也不适用过失相抵，不能减轻加害人的责任。而患者

没有过错，竟然减轻医疗机构的责任，令人难以理解。 另外



，《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

构及其他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

人身损害的事故。”在没有共同侵权及过失相抵的情况下，

以上定义的“过失造成”四字已经明确了医疗机构的过失行

为，对患者的人身损害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定

义本身已将医疗机构排除在次要责任之外，哪里还有轻微的

责任呢？ （二）、《条例》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 2005

年7月6日，东港市前阳镇前阳村英某的妻子李某入住东港市

某医院观察待产，当日22时20分李某分娩了一名男婴。尔后

由于某医院诊疗失误，李某于2005年7月7日2时20分死亡。经

医疗鉴定，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东港市某医院的医疗过

失行为在本例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承担主要责任。东港市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故医院应对李某

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告方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具体责任比例法院确定原被告按1：9的比例承担。原告所主

张的死亡赔偿金因不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

内容，故原告的该部分主张法院不予支持②。 根据《条例》

第五十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十一个项目和标准

计算。十一个项目确实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生命无价

，是我们鲜活生命的骄傲。侵权人造成他人死亡，必须向受

害人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而

且也是对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可得利益的补偿。当人们责备

其他侵权纠纷“死亡赔偿金”太低时，而《条例》却无视生

命的尊严，反而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面对少许可怜的



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家属除了哭诉及铤而走险的

私力救济之外，还能做什么吗？面对此起彼伏的捣毁医疗机

构的人间悲剧。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或许有人认为，依

照2001年3月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九条“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的规定

，所以“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条例》

既然已经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就不应当另行规定“死

亡赔偿金”。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脱离实际，《精神损害赔

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认定为精神损害抚慰

金，纯属“扶养丧失说”理论推演的结果，在逻辑上存在不

周延。该司法解释的观点不但与《民法通则》全面赔偿原则

相违背，而且也与司法实践相脱节。否则，附带民事诉讼的

判决就不会有“死亡赔偿金”这一赔偿项目了。为此，最高

法院于200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释》从理论上予以及时修正，“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

认为财产损害赔偿②。其次，“死亡赔偿金”系重要的民事

赔偿项目，应当单独列举，不能借存在争议的“扶养丧失说

”理论推演为由，将赔偿额模糊不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直

接代替赔偿额相对确定的“死亡赔偿金”。 （三）、《条例

》没有规定“残疾护理费”。 根据《条例》第五十条第四项

规定：“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

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但是却没有规

定“残疾护理费”。对此，也有大量案例为证，婴幼儿管某

双目失明，婴幼儿章某脑瘫，因医疗事故分别诉至法院，法

院以残疾护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对原告诉请的残疾护理

费不予支持。这一切源于《条例》没有规定残疾护理费。损



害赔偿的规则之一是全额赔偿，全额赔偿意味着加害人必须

赔偿一切因导致赔偿义务的事件而产生的损害，或者说它必

须将现状恢复到假设导致赔偿义务事件未曾发生时的可能的

情形，因此，残疾护理费属于财产损失的范畴，必须赔偿。

残疾护理费必须赔偿，已是各国司法的通例。而《条例》却

公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剥夺了公民应有的财产损失赔偿的权

利。如果管某、章某无人护理，无异迫使他们“安乐死”而

已。 （四）、《条例》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进行严格

限定。 《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

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

最长不超过３年。假如美丽的少女遭严重废容，假如青年人

的生殖器官遭无辜切除了，假如人们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等

等悲剧发生，而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年限最长却不得超过３

年居民年平均生活费。以2005年温州农村为例，残疾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最高额没有超过16500元。 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

能是填补损害④，不属于惩罚法赔偿。因此，精神损害抚慰

金算定，应当依据加害人过错程度、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害

后果及所受精神痛苦程度、双方的经济负担能力及经济状况

和受害人的资力等因素来确定，不能予以绝对限定赔偿。否

则，不符合公平及等价有偿原则。 （五）、医疗事故伤残等

级偏小化。 《条例》第47条规定：“确定具体赔偿时，应当

考虑医疗事故等级”，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将

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如果

将医疗事故的伤残等级与《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分级

》相比较，伤残等级普遍存在偏小化。如四肢瘫，肌力Ⅲ级



者，医疗事故的伤残等级为三级，而工伤事故为一级伤残；

一上肢高位缺失，前者为四级伤残，后者为一级伤残；双侧

轻度不完全性面瘫，无功能障碍，前者不存在伤残等级，后

者为七级伤残；一侧眼睑有明显缺损或外翻，前者不存在伤

残等级，后者为八级伤残；⋯⋯。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同

样的伤残，却得不到相同评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医疗机构

尽量少赔钱，甚至于不赔钱。法律的正义及公平为此受到严

重的伤害。 （六）、《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

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直接与民事侵权原则相违背。 《

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

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条例》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

相违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

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的规定，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

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能与民事基本法

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

故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就

不仅违反了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

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受害

人因侵权行为受到损害，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这也违背了公

平正义的基本要求⑤。 二、医疗损害限额赔偿理论的评判 《

条例》之所以对赔偿项目及数额作了种种限制，源于医疗损

害限额赔偿理论的影响，医疗损害限额赔偿理论在我国具有

极大的生命力，其代表性人物系著名民法学家杨立新先生。

杨立新先生在研究美国医疗损害赔偿的改革中发现，在美国

加州，医疗事故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即慰藉金，笔者注）的



上限为25万美元。他进而提出：“我们认为，医疗事故毕竟

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有所不同。一方面，我国的医疗机构和医

疗事业确实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以低收费为标志；另一方

面，过高的医疗损害赔偿金和医疗保险费用必然要转嫁到广

大患者身上，造成医疗费用的大幅度提高，从而对全体人民

不利。因而，医疗事故损害标准适当低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

标准，是合理的”⑥ 。笔者不赞同杨立新先生的观点，因为

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大行其道，成为美国所固有的制度⑦。

众所周知，美国惩罚性赔偿数额极高，动辄赔偿上千万美元

。其中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北卡罗莱纳州

也分别规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可以在补偿性数额3倍之内确定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中的计算损害的非准确性和困难性。美

国法中惩罚性赔偿的运用与替代精神损害赔偿有关⑧。在美

国，过高的惩罚性赔偿确实会影响医疗卫生制度，为此美国

加州规定对非财产损害赔偿不得超过25万美元，实际上是规

定了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故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民事赔

偿制度以损害填补为宗旨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及地区均没有对

医疗损害赔偿进行限定。在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财

产损害填补作为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原则，除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特别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他民事法律均没

有涉及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没有在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中设立

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以根本无需援引美国加州的医疗限额

赔偿制度。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在医疗

损害赔偿中，美国对非财产损害赔偿进行最高额规定有其合

理的一面，而在我们国家设立医疗损害限额赔偿制度则是完

全错误的。所以笔者认为，限额赔偿只能对惩罚法赔偿的进



行限定，而不能对财产损失填补进行任意削减。限额赔偿不

能违背等价有偿，全面赔偿原则，如果限额赔偿导致了损失

都得不到正常填补，那么就会侵犯受害人应有的人身权利。

这种拆西墙补东墙的作法，既不会起到否定非法的作用，最

终也会损害了法律制度的终级目标。 三、《条例》越权立法

及撤销的必要性 目前不少人认为，《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

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

的特殊立法政策，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审理医

疗事故案件，应以特别法《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

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立法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

规定”；第八十七条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

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撤销：⋯

⋯（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按照上述规定的

法律冲突的解决规则，不同位阶的法律发生冲突时，高位阶

的法律效力优于低位阶的法律效力。只有同一位阶的法律发

生冲突时，才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在医疗事故处理

领域，《民法通则》与《条例》都是可以适用的法律形式，

但是二者的位阶不同，地位和效力等级有别。《民法通则》

属基本法律，而《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

例》的位阶低于一般法《民法通则》，故不得同《民法通则

》相抵触。 民事赔偿制度是民事基本制度之一，这一制度包

括了全面赔偿原则。对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民法通则

》第119条作了具体规定，贯彻了全面赔偿原则。依照《立法



法》第8条第七项之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无权另行制定民事赔偿制度，《

条例》限额赔偿规定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由于限额赔偿制度严重影响了公民应有的人身权利，

如果规定这一制度，也应当依照《立法法》上述规定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制定。 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史上，

只有真正符合社会伦理，体现道德公正的法才是良法，才能

真正得到贯彻执行。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条例》不但脱离

了《宪法》维护人权的基本精神，而且与《民法通则》相抵

触，违背了法律应有正义和公平原则，毫不顾忌站在医疗机

构一边，赤裸裸地维护卫生部门利益，明显带有部门立法的

痕迹。 国务院越权立法，制定独特医疗损害限额赔偿这一民

事制度，应当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行

政法规的效力作出评价，导致了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案件只

能依照《条例》来确定赔偿数额。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

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审

理医疗事故案件，以特别法《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

，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为此，公民的人身权利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如果不及时制止

《条例》的限额赔偿制度，将导致广大民众对法律丧失信心

，激化医患矛盾，最终损害了我国法治的建设。鉴于此，笔

者强烈呼吁唯一有权评价行政法规效力的我国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依照《立法法》第八十八

条第三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

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之规定及时撤销《条例》。 总结 

以削减公民应得的财产赔偿权利来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属



于本末倒置的制度设计，在人命价值不如一辆普通非亚特轿

车的情况下，中国将可能成为培育庸医的最大温床。目前医

患纠纷的愈演愈烈不正是向我们发出警示，医疗质量在人为

的下滑！果真如此的话，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广大民众的身体

健康。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本身，

而是为了人。思想家王蒙提醒我们：“如果发展的结果是损

害而不是改善了人的状况，要这样的发展干什么？”法律是

为了保护人，而不是保护抽象的概念，只有更好地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才能促使医务人员忠于职守，提高医疗质量，

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废止医疗限额赔偿制度，已成为当

务之急，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参考书目： 1、李由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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